
证券代码：

000717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编号：临

2012－08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增加、变更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2.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2

月

8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4

：

30

3.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曲江韶钢松山办公楼北楼五楼中型会议室

4.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8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2

月

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2

月

2

日

(

星期四

)

6.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7.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余子权 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72

人，代表股份

614.816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368％

，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578％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32.42

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69

人，代表股份

582.396

万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0.547％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大成（广

州）律师事务所全奋、郭伟康律师见证了本次大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

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向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委托借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61.436

万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1.32%

；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

次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0.02%

； 反对：

532,800

股， 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66

%

。

注： 关联股东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自然人按规定回避了对该事项的表

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全奋、郭伟康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2

年

1

月

20

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987

证券简称：广州友谊 公告编号：

2012-001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7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7

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董事长房向前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

7

票同意，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公司内部机构设置方案的议案》（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9

日

附件：关于集团公司内部机构的设置方案

（一）总部机构设置：

1

、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法律事务办公室（合署办公）

2

、人力资源部、组织部（合署办公）

3

、营运部、保卫武装部（合署办公）

4

、发展部

5

、财务部

6

、信息部

7

、工程部

8

、纪委、监察审计部、宣传部（合署办公）

9

、工会、团委（合署办公）

10

、采购中心

（二）物业经营有限公司

下设：租赁部、综合部、商管部。

（三）各门店机构设置：

1

、环市东商店

下设：业务部、综合部、网络销售部，各楼层商场。

2

、时代商店

下设：业务部、综合部，各楼层商场。

3

、正佳商店

下设：业务部、综合部，各楼层商场。

4

、南宁商店

以分公司模式运作，名称为：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下设：业务部、综合部，各楼层商场。

5

、国金商店

下设：业务部、综合部，各楼层商场。

6

、佛山商店

以子公司模式运作，名称为：广州友谊集团佛山商店有限公司。

下设：业务部、综合部，各楼层商场。

股份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2- 4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8

日在北京中国工商银行

总行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6

名，亲自出席

12

名，其中，梁锦松董事和钱颖一董事通过电话

方式参加会议，黄钢城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会议；委托出席

4

名，其中，王丽丽董事委托李晓

鹏董事、许善达董事和钟嘉年董事委托黄钢城董事、麦卡锡董事委托钱颖一董事出席会议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本行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姜建清董事长主持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相关董事对涉及本人的任职事项回避表决后，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15

票，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2

年

1

月

9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了汪小亚女士、葛蓉蓉女士、王小岚先生

和姚中利先生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原非执行董事高剑虹先生、李纯湘女士、郦锡文

先生和魏伏生先生同时离任。为确保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常运作，会议决定对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进行以下调整：

批准汪小亚女士任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委员会委员； 葛蓉蓉女士任提名委员会委员及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王小岚先生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委

员；姚中利先生任战略委员会委员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0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无锡市锡泵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4,350

万元收购何宝荣持有无

锡市锡泵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无锡锡泵

"

）

58%

的股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刊载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的有关公告。

无锡锡泵已在无锡市滨湖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无锡锡泵正式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相关

信息如下：

注册号：

320200000097386

名 称：无锡市锡泵制造有限公司

住 所：无锡经济开发区高运路

123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何宝荣

注册资本：

3333.3333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3333.3333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泵、中丝漆包机、通用机械及配件的制造、销售，铸铁、冷件、锻压加工；通用机

械设备的组装，上述产品的技术咨询和服务；金属材料，电气机械及器材，五金的销售；泵站

设备的销售及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

。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9

日

股票简称：英力特 股票代码：

000635

公告编号：

2012-004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8

日上午

10

：

00

时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2

月

7

日

15

：

00

时至

2

月

8

日

15

：

00

时；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8

日上午

9

：

30 － 11

：

30

时、下午

13

：

00 － 15

：

00

时；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7

日

15

：

00

时至

2

月

8

日

15

：

00

时。

2．

现场召开地点：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是建新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共

54

人，代表股份总数

696406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9.33%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4975351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8.10%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48

人，代表股份

198871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1.23%

；

关联股东股东代表

1

人，持有股份

394432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28％

，本次会议回避表

决。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007897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1%

；反对

1184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3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0003574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36%

；反对

1698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56%

；弃权

24000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0.08%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樊军东 杨兆云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樊军东、杨兆云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6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9:00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2

月

2

日

3

、会议现场召开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

1777

号辉隆大厦

4

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永东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的方式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2

月

8

日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出席现场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8

人，代表股份数为

134,789,380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的

56.35%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永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34,789,38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 束晓俊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辉隆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4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2－001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以部分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上述事项已

于

2011

年

8

月

9

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刊登公告。

截止

2012

年

2

月

8

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2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并已将该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人。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8

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2-3

号

关于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避免

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展集团

"

）《关于避免与广州发展

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为支持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控股

"

）业务发展，广州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展集团

"

）拟以其拥有的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燃气

集团

"

）

100%

股权认购广州控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

A

股股票。 另外，发展集团将其所拥有

的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电集团

"

）

100%

股权、广州发展新城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新城投资

"

）

100%

股权、广州发展南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沙投

管

"

）

100%

股权转让予广州控股，广州控股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上述交易完成后，发展集团

已将主要的电力及燃气业务注入广州控股，有效地避免与广州控股的潜在同业竞争。

为进一步避免发展集团剩余资产与广州控股的潜在同业竞争，发展集团承诺如下：

1

、发展集团属下广州市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电力

"

）、广州员村热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员村热电

"

）及其参股的广州恒运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恒运

B

厂

"

）目前已停止

经营，与广州控股之间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发展集团承诺，广州电力、员村热电及恒运

B

厂不再从事与广州控股相同和相似行业的

经营和投资。

2

、发展集团下属的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发电厂

"

） 目前经营的电力业务

有

4

台

6

万千瓦的热电联产机组，其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西环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环

电力

"

）有

1

台

2.5

万千瓦的热电联产机组，广州发电厂已进入广州市

"

退二进三

"

企业名单，与

上市公司之间不构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发展集团承诺，将在

2012

年对广州发电厂及西环电力实施关停。 在关停后，广州发电厂

及西环电力不再从事与广州控股相同和相似行业的经营和投资。

3

、发展集团下属的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旺隆热电

"

）目前有

2

台

10

万千瓦

的热电联产机组，该机组尚未获国家有权部门核准批文，经营处于不确定状态，故无法在本次

方案中注入广州控股。

发展集团承诺，在

3-5

年内，如旺隆热电取得国家有权部门核准批文，发展集团则将其注

入广州控股；如未取得，发展集团将择机处置旺隆热电。

4

、发展集团下属的广州嘉信液化气有限公司及广州嘉得液化气有限公司（以下合称

"

嘉

信、嘉得公司

"

）主要在广州市范围内从事经营液化气业务，通过分装液化气钢瓶方式销售液

化气。 其业务主要集中在城市管道天然气管网未覆盖地区，作为管道燃气业务的补充，不会

对广州控股的管道天然气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发展集团承诺，在

2012

年内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处置嘉信、嘉得公司。

5

、发展集团下属的广州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热力公司

"

）主要业务是购销广州发电

厂、旺隆热电产生的热能，属广州发电厂、旺隆热电的配套业务，广州控股无相同和相似业务，

故热力公司和广州控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发展集团承诺，发展集团将以与本承诺函所述广州发电厂、旺隆热电同样的处置方式一

并处置热力公司。

除上述承诺外，发展集团还承诺，只要发展集团继续作为广州控股的控股股东，发展集团

及属下除广州控股以外的控股子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其他在商业上对广州控股或

其附属企业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2-004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着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告知，该公司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权

2700

万

股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作为新增借款之出质，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2

月

7

日至

2013

年

2

月

6

日止。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2012-0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55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4.5

亿元的公司债券。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

日起

6

个月内有效，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

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7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浙江大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筹划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

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

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８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９１０

，

７７２

，

１６８．００ ７４１

，

０５２

，

１２５．３３ ２２．９０％

营业利润

２３３

，

５５９

，

０４８．６３ １７５

，

３０８

，

４６０．３９ ３３．２３％

利润总额

２９７

，

４５２

，

０８５．８５ ２３１

，

７８６

，

９９５．６６ ２８．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８

，

４１４

，

２７１．９１ ２０１

，

４７５

，

５４９．７２ ２８．２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０ ０．３１ ２９．０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８０％ １２．６９％ ２．１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２

，

１２６

，

４７２

，

８８３．９４ １

，

８８４

，

３９９

，

８１２．４４ １２．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５９

，

０２３

，

１４０．６２ １

，

６６６

，

４４５

，

１５０．７４ １１．５６％

股 本

６４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９０ ３．９０ －２５．６４％

注：

１

、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故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调

整后的股本重新计算列报。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步增长，财务状况良好。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１

，

０７７．２２

万元，营业利润

２３

，

３５５．９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９

，

７４５．２１

万元，净利润

２５

，

８４１．４３

万元，分别比上年同

期增长

２２．９０％

、

３３．２３％

、

２８．３３％

、

２８．２６％

。

２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比期初增长

５０％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

２０％－５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期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2012-005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与中兴康讯签订框架协议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宇顺电子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4

日披露公司

与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兴康讯

"

）签订框架协议，内容详见《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载的《签署重大协议公告暨复牌公告》。该

事项披露出去之后，市场对此关注度很高，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宇顺电子，股票代码：

002289

）

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2

年

2

月

6

日、

2012

年

2

月

7

日、

2012

年

2

月

8

日）涨停。 现公司再次对此详细说

明。

一、本供货框架协议属意向性，并未就违约条款作明确规定，故双方无明确的违约责任。

二、本供货框架协议仅对公司

2012

年度营业收入及利润产生影响。

三、 由于本供货框架协议是采购方深圳市中兴康讯根据其年初经营计划制定的总体采购

方案， 所以在中兴康讯的经营情况没有完全明朗， 即其产品的销售数量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

下，本框架协议不能作为本公司经营情况的实际测算标准。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兴康讯会根据其

产品的需求情况，对公司提供的不同规格型号的产品另行下达采购订单。且采购方中兴康讯可

以根据市场环境和其实际经营情况的变化对协议中的产品总量、产品单价作出调整，本公司获

得的订单数量及产品销售价格也将随之作出相应调整。本供货框架协议数额巨大，该金额的测

算是公司在本次框架协议中所有的订单都能实现的前提下，依照中兴康讯招标的总量、所约定

的单价、份额综合得出。 实际供货数量和货款总额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小于公司测算

的中标产品数量和金额，故最终以实际订单为准。

四、因此次框架协议中涉及的金额巨大，对公司的内部管理、员工招聘和培训、资金周转等

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虽然公司前期投资的长沙宇顺触控和深圳华丽硕丰已开始试生产，各项

工艺、人员培训等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产品良率已基本达到行业平均水平，产品大批量生

产的条件已经具备。最终公司能否在各方面达到要求的情况下，顺利执行上述订单仍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五、框架协议中也未确定公司相关后续合同的签订、执行日期、付款方式及其他重要合同

条款，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小尺寸液晶显示器研发、生产与销售，具有行业内领先

的技术工艺和装备， 建立了良好质量管理体系， 为国内中小尺寸液晶显示器的主要供应商之

一， 主要细分市场上具有明显领先的竞争优势。 公司近年来持续为中兴康讯提供液晶显示产

品，是中兴康讯的液晶显示模组和电容式触摸屏合格供应商。 在产能方面，除公司原有的深圳

生产基地，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前期投资的长沙市宇顺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长沙宇顺触控

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华立硕丰科技有限公司开始逐步释放产能，公司的产品技术、质量、服

务和产能达到中兴康讯的现行标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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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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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 星期四


